


化学与材料学院

教学大纲制定、修订及审查的规定（试行）

课程教学大纲是执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体现课程及课程体系对

毕业要求进行支撑的关键教学指导性文件，是编写教材、组织教学、

进行课堂教学及教学质量评价和管理的重要依据。根据教学情况制

定、修订课程教学大纲是完善与改进教学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进

一步加强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修订工作，特制定本规定。

一、课程教学大纲制定、修订应遵循如下基本原则

1.符合专业认证的基本理念。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要坚持以学生

为中心，在符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前提下，着眼于对毕业要求的支

撑、以完善学生应具备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为导向，依据课程在毕

业要求中规定的能力要求，基于最新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需求，明确

课程目标、设计教学内容及各教学环节安排等。

2.重视创新精神及“一践行三学会”教育能力（化学专业）或解

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材料化学专业、化学工程与工艺专业）的培养。

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要根据学院的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坚持实践能力

培养为主导，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有机结合，注重教育思想和观念

的创新、内容体系和教学方法的创新。力求在课程教学中贯穿“知识、

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思想，在加强基础，因材施教的基础上，强

调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相应能力的培养。重视课程的实践性教学内容的

设计，加强对学生创新应用能力、“一践行三学会”教育能力或解决

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培养。在实验课程中不仅要有基础性实验，还应



安排综合性、设计性实验。

3.加强课程体系建设，注重相关课程间有机联系。课程教学大纲

的制定既要注重学生专业知识和相关能力的培养，同时还应高度重视

学生共同基本素养的培养，注意相关课程在教学内容、能力培养等方

面的有机联系和分工，以避免重复或遗漏。在不同平台模块课程之间、

先修课程与后续课程之间，注重知识、能力的分层次、逐步深化和横

向拓展。

二、课程教学大纲制定、修订的组织实施过程

1.课程教学大纲修订由学院统筹规划，专业负责人组织协调，课

程负责人主持制定与修订。

课程教学大纲制定与修订的基本工作流程如下：

（1）培养方案、毕业要求及课程体系发生较大变化时，由学院

组织召开专门的专业建设培训与学习活动，所有专业教师参加，详细

介绍专业最新的人才培养定位与需求、培养目标、毕业要求和课程体

系，使教师清楚课程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位置及对毕业要求支撑的总

体情况。

（2）在专业负责人的组织下，课程负责人组织本课程小组成员

（含课程组中的校外成员）讨论本课程在整个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中的

定位和作用，对应的毕业要求指标体系以及需要达到的教学目标；根

据教育（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需求，确定课程内容；要注意本课程

和其他相关课程的联系，注意内容的前后衔接，重点突出。

（3）课程负责人组织课程组成员完成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与修



订，包括课程目标、课程教学内容及要求、考核方式、建议教材及参

考书、课程目标对应的毕业要求等内容。课程教学大纲的格式参考学

院的统一要求。

（4）修订的课程教学大纲，经主管教学工作的副院长审查后，

报教务处备案后执行。其中，新申请开设的课程须在提出开课申请时

提交教学大纲。

（5）在课程教学大纲修订的基础上，课程负责人组织修订后教

学大纲的实施。在整个实施过程中，注意反馈意见，为持续改进提供

依据。

（6）任课教师执行教学大纲时，在保证课程教学基本要求的前

提下，不断地适应课程改革和发展需求，积极进行改革研究，精选教

学内容，经专业负责人批准，允许根据培养要求、教学内容的发展及

每学年课程的达成情况做适当修订。

三、课程教学大纲的管理

1.新开课、首次上课或在新大纲制定、修订后，应在教研室内学

习新大纲内容，教师应在上课前及时掌握、熟悉或了解教学大纲的具

体内容和要求。

2.教学大纲的制定、修订或重新编写及解释由主管教学工作的副

院长负责，由专业负责人牵头，具体工作任务由课程负责人执行。

3.学院向教师下达教学任务时，同时下达或说明教学大纲的使用

要求，对任课教师执行教学大纲的情况由学院教学督导、专业负责人、

教研室主任（课程负责人）进行检查，确保教学大纲得以贯彻执行。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